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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统计工作的通知
（修订稿）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以及《湖南省“十四五”加大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行动计划》（湘政办发〔2022〕13号）、《株洲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株政办发〔2020〕2号）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做好科技统计工作，夯实统计基础，提高数据质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依法设岗。按照要求，各经济主体单位、高等院校和市级以上研发机构都必须设立科技统计岗位，明确分管科技统计工作的领导，并安排相对稳定的工作人员负责科技统计工作。
二、切实履职。各单位负责科技统计的人员应加强学习，认真负责完成研发、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等科技统计相关工作。各联网直报单位要按照研发活动立项、备案、财务列支等流程做好归集，按照国家统计方法制度相关规定，按时按质完成以上科技统计相关报表，并逐季（年）在统计联网直报平台上的《财务状况》季（年）报表中，按年度研发经费的指标口径如实填报“技术（研究）开发费”指标。
三、加强检查。企业研发、创新、高新数据质量将是今后统计执法的重点。规模以上工业、特一级建筑业、大中型服务业、卫生和社会工作等企业法人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法人单位是科技统计执法的重点。市县科技和统计部门将对以上单位数据质量进行核查和通报，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入统情况将作为年度考评和资格复核的重要依据。
四、提供保障。各单位要为科技统计工作提供相应的统计工作经费和设备，为完成科技统计工作提供必要保障。根据省、市加大全社会研发投入文件精神，市科技局、财政局安排专项资金，对上年度研发经费归集统计工作较好的企业按照研发投入规模给予补助，补助标准根据当年预算进行确定，主要用于企业科技管理、财务、统计岗位人员的工作补助，以推进和促进科技统计工作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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